附件1：
宝鸡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申报材料
　　1.《宝鸡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申报认定表》（提供原件，一式三份）；

　　2.上一年度幼儿园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（提供原件，一式三份）；

　　3.幼儿园登记资料（审验原件，提交加盖幼儿园公章的复印件）：办学许可证、幼儿园收费许可证、卫生评价报告、餐饮服务许可证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；

　　4.县教育局出具的上一学年度年检情况相关证明材料（审验原件，提交复印件）；

　　5.幼儿园本学年教育教学工作计划（含幼儿一日生活作息时间安排表，加盖幼儿园公章）；

　　6.幼儿园本年度近3个月薪酬证明材料及本年度幼儿园的银行帐（验原件，留复印件）；

7.教职工相应从业资格证明材料。
附件2：
宝鸡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申报审批表
幼 儿 园 名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  属  县  区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园  长  姓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 系  电  话                    
填  表  日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
宝 鸡 市 教 育 局 制
	幼儿园名称
	
	园     址
	

	园所类别
	
	办园许可证号
	
	园所面积
	

	建园时间
	
	收费标准（元/月）
	
	联系电话
	

	园长
	
	法人代表
	
	上年度年检情况
	

	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证号
	
	组织机构代码号
	

	收费许可证号
	
	餐饮许可证号
	

	卫生评价报告
	
	消防验收合格意见
	

	班数（个）
	合计
	大班
	中班
	小班
	幼儿数

（人）
	合计
	大班
	中班
	小班

	
	
	
	
	
	
	
	
	
	

	教 职 工

情    况
	人数
	年  龄
	学  历
	职  称
	专业

资格

认证

时间

	
	
	35岁

以下
	36-45

岁
	46-55

岁
	本

科
	大

专
	中

专
	高

中
	初中

及

以下
	中

高
	小

高
	一

级
	二级

以下
	

	园    长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教    师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保 育 员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保健医生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炊 事 员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其    他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小    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占百分比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园领导
班子
情况
	姓  名
	职 务
	性别
	年龄
	学历
	职称
	从事幼教

工作时间
	专业资格

认证时间
	备  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	举办者
申请
	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区
审核
意见
	县区教育局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县区财政局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	县区物价局意见：   

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级

审核
意见
	市教育局意见：
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市财政局意见：

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市物价局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3：
宝鸡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指标

　　本指标依据《宝鸡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管理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编制，共设五项18个指标，总分值100分。自评达到60分以上的幼儿园可申报普惠性民办幼儿园（五个一级指标不能出现0分项，如有，则取消申报资格）。县区可在评审基础上依据得分排序，实行高分优先认定。

　　一、办学（权重20%）

1.证照齐全，依法完备办学手续，5分。证照少一个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2.在核定规模内招生，5分。超过规定规模招生，平均班额每超过2人扣1，扣完为止。
3.上一年度年检合格。5分；

4.近三年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，无县级以上通报批评或处罚。5分。　　
二、收费（权重20%）

1.经费来源合法、稳定，能够保证正常运转。5分

2.收费项目符合政府有关规定，无乱收费行为。5分；
3.保教费标准在合同约定范围之内，并基本保持稳定。10分。
三、师资（权重25%）

　　1.依法与所有教职工签订劳动合同（教师聘用合同）。5分； 
2.按照标准配备教职工人数，师幼比例合理。 5分；
3.教师持证率、学历达标率高于50%或与当地公办幼儿园基本持平。5分；
4.教师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，依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。5分；
5.保育员、卫生保健人员、食堂工作人员、专职会计人员具有相应岗位资质或经过专业培训。5分。 
四、保教（权重20%）
1.科学合理安排幼儿一日生活，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，教育教学内容及组织形式符合幼儿年龄特点和发展需要，无“小学化”倾向，未开设特色班和兴趣班。10分；

2.环境创设丰富合理，幼儿膳食营养科学，幼儿身高、体重及体格发育正常。5分；
3.近一年无虐待、歧视、体罚及变相体罚等损害幼儿身心健康的行为。5分。
　　五、管理（权重15%）

　　1.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机构健全，运转正常。5分；

2.财务管理规范，收支分开，账目清楚，幼儿伙食费专款专用，账目每月公布，收支盈亏在合理范围内。5分；
3. 依法依规进行年度财务审计，经费预算和决算应提交园务委员会或教职工大会审议，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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